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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0_91_E4_BA_8B_E8_c122_479882.htm 内容提要：《民事诉

讼法》中没有关于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的具体规定。司法实

践中，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往往不予处

理：不作出裁定，当事人也没有上诉的权利。但这样做的弊

端很多。笔者认为，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

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应当

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驳回对方当事人的起诉或申请；异

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对以上裁定可以上诉。本文

从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的概念、法律规定、司法实践等方面

论证了上述观点。 关键词：民事诉讼 管辖权异议 人民法院管

辖权异议 案例： （一）A公司以原公司员工B违反劳动合同

中的保密约定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B赔偿A公

司50万元人民币。法院受理后，B提出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

认为纠纷应当先交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仲裁。法院对此置之

不理，继续作为一般民事案件审理。经过全部诉讼程序，法

院裁定驳回A公司起诉。 （二）甲公司依据与乙公司签订的

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就合同纠纷向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该仲裁委员会受理后，乙公司提出仲裁管辖权异议，仲

裁委员会决定仲裁条款合法有效。乙公司不服，又向某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条款无效。法院受理后，甲公司提出

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法院不予处理。经开庭审理，法院裁

定该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以上是笔者近期代理的两

个案例，类似这样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是很多的。它反映出



一个问题：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人民法

院是否受理？如何处理？本文拟就该问题谈点看法。 民事诉

讼中的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也称司法管辖权异议，或称民

事诉讼主管异议，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向受诉法院提出的该

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主张。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

并不认可“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的概念，对于当事人提出

的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也不按照管辖权异议的程序处理：法

院不作裁定，异议申请人也没有上诉的权利。一般认为，《

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的规定，

法院处理“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没有法律依据。 《民事诉

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

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

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

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以上

规定中所说的管辖权异议，仅指当事人认为案件由受诉法院

管辖不符合地域管辖制度而提出的异议①，而对于人民法院

管辖权异议，《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笔者认

为，对当事人提出的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参

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审查。异议成立

的，裁定驳回对方当事人的起诉或申请；异议不成立的，裁

定驳回。当事人对以上裁定可以上诉。理由如下： 一、“人

民法院管辖权异议”是“管辖权异议”的下位概念 通常，法

学理论将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权限范围称为主管②，而

将各级法院之间和同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案件的分工和权

限称为管辖③。但这里所说的主管和管辖，只是就其作为一

种民事诉讼制度而言，而并非给主管和管辖下词语上的定义



。就汉语词意而言，“主管”和“管辖”为近义词，在使用

上并无大的区别。笔者无力考证将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

权限范围称为“主管”一词的起源。《民事诉讼法》中没有

使用“主管”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则在相同意义上使用“

人民法院主管”和“人民法院管辖”的概念④。依通说，管

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向受诉法院提出的该院对案件无管辖权

的主张⑤。受诉法院无管辖权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因为案

件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而受诉法院无管辖权；二是在

该案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前提下因为不符合地域管辖或

者级别管辖制度而受诉法院无管辖权。当事人就前者提出异

议即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当事人就后者提出异议即民诉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管辖权异议。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其提出

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与提出民诉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管辖权

异议一样，都是对受诉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至于受诉法

院确认本院无管辖权后，究竟是由受诉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

管辖，还是所有法院都无权管辖，却并非异议的对象。因此

，“管辖权异议”应作广义的理解，当事人提出的受诉法院

无管辖权的主张，都可称为“管辖权异议”。如果进一步细

分，则可分为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地域管辖权异议和级别

管辖权异议（后两种即当事人提出的受诉法院对案件无地域

管辖权或级别管辖权的主张）。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仍使

用“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的概念。 二、保障被告或者被申

请人的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权的行使，是当事人诉讼权利平

等原则的必然要求 《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民事诉讼

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

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



平等。”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已对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诉讼

权利和义务作了平等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平等地保障双方

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不偏袒、歧视任何一方。《民事诉讼

法》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的，也应当基于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

平等、对等的原则，合理分配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以保障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依据《民事诉讼法》

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当事人（原告）就不属于

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案件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依法不予

受理或驳回起诉，当事人（原告）对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

裁定可以上诉。但是，如果被告认为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

受案范围，提出管辖权异议后，法院并不予处理，而是继续

案件的审理，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就丧失了上诉的权利。同

样是对受诉法院关于该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认定

有异议，原告有上诉的权利，而被告却没有这样的权利，显

然，这是不公平的，是违背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诉

讼权利平等原则还包括所有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

一律平等，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在民事

诉讼中的体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涉

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

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依此规定，

涉外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可提出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当然，

涉外民事诉讼当事人也可以就地域管辖或者级别管辖提出管

辖权异议。依据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涉外民事诉讼当事人所

享有的广义的管辖权异议权，一般民事诉讼当事人也应当享

有。 三、现行法律中也有保障当事人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权

行使的规定 《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



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

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

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

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

法院应当继续审理。”“人民法院受理该案“与人民法院对

该案有管辖权是一致的。依此规定，有仲裁协议的当事人，

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当事人可在

首次开庭前⑥向受诉法院提出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第147条也明确规定：“因仲裁条款或协议无效、失效或

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而受理的民事诉讼，如果被告一方

对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就管辖权

作出裁定。”这条规定虽然不是关于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的

一般规定，但其规定的受诉法院对当事人提出人民法院管辖

权异议的处理程序应当具有普遍意义。根据诉讼权利平等原

则推论，可以认为，在一般民事诉讼第一审案件中，被告或

者被申请人一方提出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的，受诉法院应当

作出裁定。当事人对该裁定不服的，可以上诉。 四、受诉法

院对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不作处理的弊端很多 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提出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的理由，多为劳动争议案件

未经仲裁直接起诉、行政处理前置案件未经行政处理直接起

诉、经济纠纷案件仲裁管辖排斥司法管辖等等。案件受理法

院对当事人提出的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不作处理的弊端很多

，主要的，一是排除了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的上诉审程序，

而上诉审程序的缺失必然导致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处理的公

正性、正确性的下降。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人民法院管辖权



异议不做处理的直接后果，就是剥夺了异议申请人的上诉权

。在确认仲裁协议无效案中，如前述案例（二），法院对仲

裁条款效力的审查是一审终局，被申请人已经没有机会再向

二审法院陈述其主张。这就为个别审判人员不准确、甚至不

公正的裁判开了方便之门。二是使当事人和法院增加了诉讼

成本。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人民法院管辖权

异议并非一概不予采纳。但即便采纳，在处理程序上，也多

是在审理之后才作出裁定，如前述案例（一）。这就使当事

人和法院徒然增加了诉讼成本。本来开庭前就可以解决的问

题，非要等到开庭结束后才作出裁定，白白浪费了当事人及

法院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三是和现行的法律制度相冲突。

如导致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不平等，违背《仲裁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中有关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的规定等。如果受诉法院

对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的认定（并非裁定）有误，还将导致

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与劳动、仲裁等法律制度的背离。依

据我国劳动、仲裁法律法规，劳动争议案件应当“先裁后诉

”；仲裁管辖排斥人民法院管辖，只有在没有仲裁协议或者

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可以行使管辖权，当事

人如果对于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分歧，可以选择仲裁委员会或

者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认定，仲裁委员会

已经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人民法院受理了

本不应受理的案件，当事人提出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却得不

到正确处理时，受诉法院民事审判权的行使就会与现行的法

律制度相违背，且得不到上级法院的监督。司法实践中，人

民法院受理未经仲裁的劳动争议案件并作出判决；或者在双

方当事人订有有效仲裁协议的情况下受理一方当事人的起诉



，如果另一方当事人提出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则作出仲裁

协议无效的一审终局的裁定，并进而就当事人的实体纠纷作

出判决；或者类似前述案例（二）的情况，在仲裁委员会已

经就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决定的情况下又受理当事人的申请

并作出相反的裁定，等等，类似的情况并非少见。也许人民

法院的这些判决、裁定，从实体法上讲并非错误，但是，由

于上述行为严重违背了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因而是很不严肃

的，从法律意义上讲也应当是无效的。 立法建议：在修改《

民事诉讼法》时，使用广义管辖权异议的概念，即将人民法

院管辖权异议的内容纳入管辖权异议制度之中；在此之前，

最高人民法院可出台有关司法解释。 注释： ① 单就民诉法第

三十八条的规定看，管辖权异议还应当包括当事人认为案件

由受诉法院管辖不符合级别管辖制度而提出异议，但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就级别管辖提出异议应如何处理的

函》（法函[１９９５]95号），“当事人就级别管辖提出管

辖异议的，受诉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确无管辖权的，应将案

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并告知当事人，但不作裁定。”依

此，当事人就级别管辖问题提出管辖权异议，在处理程序上

不适用民诉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

的以上规定并不尽合理。已有学者对此问题作过论述，故本

文不再述及。对裁定管辖是否适用管辖权异议制度，学界亦

有争论。 ②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编审《国家司法考试辅

导用书》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页。 ③同上，

第486页。 ④前者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中“虽不属于劳

动争议案件，但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其他案件，应当依法受



理。”后者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

施的指导意见》（2003年12月3日）中“对于不属于劳动法调

整范围的务工人员与用人单位之间依法应当由人民法院管辖

的民事纠纷，要及时受理，并在准确界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基

础上作出公正判决。” ⑤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编审《国

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

页。 ⑥与民诉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

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不一致。似乎找不出《仲

裁法》放宽持有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

出异议”的期限的理由，只能理解为有关法律规定的不统一

。（作者：卜越，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